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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宪法学透视 

——以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范本 

管华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历任燕

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华西、江南各大学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他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

一生勤勉，著述不倦，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共约一千四百万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小书可能并不

能充分体现钱先生学养与见解。但诚如该书的编辑者所说：本书是作者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

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

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

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

度史”。因此，如果历史学的外行想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它可能是本适合的入门书。 

    作为宪法学的研究者而关心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至少有以下原因； 

    第一，从宪法规范的内容看，宪法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国家权力的规范和控制；一是人民权利的

有效保障。前者构成了一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因此以宪法规范为重要研究对象的宪法学就不可避免的要研

究政治制度，尽管我们的视角可能与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可能不同。 

    第二，从我国宪政的历史看，我们始终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寻求适合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的政治制

度的。[2]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化就是西方化。[3]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它往往是在其本国诸多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因素的交织中逐渐生发出来的，离开其政治现实、社会环境及文

化背景，一种政治制度、一项政治安排往往显得荒唐可笑。[4]所以孟德斯鸠才会对法律移植的可能性持

悲观的态度。[5]但是，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也是屡见不鲜的事，甚至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对外来

文化的吸收和创新能力。古老的中华文化在近代遭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之后，其诸多因素仍然以各种方

式或公开或隐秘的存活着，作为其核心要素的古代政治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就成了我们宪政国家建

设所不得不正视的“本土资源”。 

    第三，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力图采取这样一种写作方法，即利用宪法学已有的概念、理论对我国

古代的政治制度进行分析，其目的是力图获得对历史事实的一种较为现代的理解。[6]透过这种阐述和理

解，希望能够形成对我国当代问题的一种关照，减少宪政理论因言必称希腊而产生的“无根”的感觉。当

然，由于学识所限，本文进行的讨论主要以钱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基础。 

    一、关于主权 

    所谓主权，指的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包括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主权观念是随着近代国

家的产生而出现的，早期的自由主义者都是有产者并不倾向于民主，他们为反抗教权而推崇开明专制，主

张君主主权，后来发现君主主权易于沦为君主专制，而贵族又已经式微，不得已才主张人民主权的。 

    钱先生关于我国古代主权状况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和西方人讲政治首先必须谈主权，要找出主权归属的做法不同，中国人一向看重职责，即政府

应该做什么。西方主权者行使权力基于自由意志，是一种权利；东方主权者行使主权基于道义，是一种职

责。这是东西方政治思想的一大歧异。[7] 

    第二，中国的传统政治，对一意见的择从与否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而常求之于贤人。只要其人是贤

者，就可以代表多数。不贤而只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8]贤人可以代表群众舆论和公众意见。[9] 



    第三，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主权不可能操在一个人手里，故掌权者一定是集体。注重贤人意见的传统

体现在政权组织上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既不是贵族政治，也不是军人政治，而是一种士人政权，即读书

人的政权，从汉朝到明朝都是如此。[10] 

    钱先生的意见可以归结为：古代中国是一个士人主权的国家。是否真的如此呢？ 

    成文宪法出现以后，主权者的意志常常表现为一部成文宪法和依据此宪法制定的其他法律，而成文宪

法出现以前，主权就只能体现为立法权。古代中国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在一种不太严格的意义上可以

认为，谁拥有国家立法权，谁就是主权者。我们可以根据这条标准来判断古代中国主权的归属。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这说明夏禹和商汤都制定过刑法，事实上，古

代中国“法”即“刑”，制定刑法就是立法。周朝时，周王的誓、诰、命均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秦汉以

后，作为国家基本法律形式的“律”往往由读书人组成的大臣来起草、编制，但批准权、颁布权归属皇

帝，而且皇帝还随时可以颁布敕令，敕令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确如钱先生所说，唐时的宰相对皇帝的一切

诏、敕、制书有副署权，对皇帝的立法权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宋朝开国以后，皇帝立法权大大加强，大量

进行编敕，即将皇帝的敕令上升为一般法。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甚至亲手编订大诰。清帝则经常以密谕的

形式向臣属发布命令，权力集中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11] 

    从以上对历史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在我国封建社会，[12]皇帝总体上拥有立法权。在汉唐，皇帝立

法权较小，甚至如钱先生所说是一种同意权[13]；宋以后，皇帝立法权加强，清朝的皇帝拥有任意立法的

权力，简直就是“活的法律”。 

    至于皇帝不可能个人立法而必须依靠读书人起草、拟定法律文稿，那只是一种立法技术上的安排，君

主个人与读书人组成的官僚集团之间必然存在一定制约，但却不能说成是士人主权，而仍然是君主主权。 

    另外，根据霍布斯的主权理论，主权者是社会契约订立、政治国家建立后唯一可以不遵守法律的人。

从我国现实看，即使是最彻底的“法家”，也从来没有主张过法律在皇帝与百姓之间平等适用。皇帝不承

担法律责任，也无人可以对其进行惩罚，似足了霍布斯笔下的主权者形象。 

    总之，我们认为，古代中国君主拥有主权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其实，当欧洲的国王们追求专制权力时

总是以东方皇帝的“帝权（包括制定法律在内的最高权力）”为追求目标，[14]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

国帝王的权力。 

    二、关于分权 

    纯粹的分权学说意指以下内容：第一，政府由立法、司法、行政三部门组成；第二，各部门都有其相

应的、可确定的政府职权，不得为其他部门侵蚀；第三，组成三个政府机构的人员分离，不得兼任。[15]
显然，上述分权理论是以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种国家权力的划分为基础的，而这种分权理论由于其

极端和刻板也很少付诸实践，但它却是我们讨论分权问题的恰当起点。 

    如果我们不简单的将我国历史上所有朝代国家权力地运作都斥之为专制的话，那么可以看到国家权力

在不同国家机关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划分的。至少，除皇帝外，其他国家机关都有自己行使权力的界限。只

不过，这种分权不是以立法、司法、行政三种职权的划分这种形态出现的，而主要表现为君权与相权，决

策、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划分。 

    第一，钱先生认为：中国人一向的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16]皇帝是国家元首，象征国家

统一；宰相是政府首脑，负责政治上一切实际责任。汉代初期，一切事权按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

[17]但汉武帝时，宰相就退处无权，[18]后来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就不能形成制度。唐朝时，中书、门下、

尚书三省共同行使宰相职权。[19]中书负责拟旨，皇帝同意后，门下负责审核，有权驳回，尚书负责执

行。[20]皇帝的命令，未经中书、门下两省同意直接发出被认为是违法的。[21]到了宋朝，皇权地位上

升，但在君权与相权之间仍然存在划分。[22]只不过此时最高政令决定权就在皇帝，而不在宰相，但仍允

许部分政务由宰相自行处置。[23]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的诏书也通过六部

下行全国，出现了君权与相权的合一。宰相作为制度被废除，但皇帝又不可能事必躬亲，于是出现内阁，

等于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明朝曾出现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荒政”，即皇帝长达167年不接见大臣，国事就

只能靠内阁和太监共同处理。[24]他们在法理上都不具有国家权力，当然也谈不上分权。清袭明制，不设

宰相，先后有“南书房”、“军机处”等设置但都不具有法定的权力，一切大权集中于皇帝。[25] 



    第二，我国古代，不存在独立的司法权，司法权由行政机关行使；从总体上，立法权属于皇帝，但皇

帝所下诏书又不全为立法，包含了大量的执行性内容。可以认为，古代中国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属于

同一批人，但是，在这些权力之外，存在着对它们的监督权。 

    钱先生指出，在汉代，御使大夫专门行使监督权，其属官御使中丞常驻内宫，专门负责监督王室和宫

廷，也可以说是监察皇帝的；另一属官御使丞则负责监督政府，不论中央地方都在内。[26]值得注意的

是，御使大夫是宰相的副手，因此，监察权是相权的一部分。 

    到了唐朝，如前述，宰相职权由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共同行使，而监察权不在其中。中书负责拟

旨，门下负责审核，有驳回权，尚书负责执行。在相权内部存在决策权、审查权和执行权的划分。唐代单

独设立御使台，其职权限于监察政府，没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力。但在政府中，仍存在专责监督皇帝

的，那就是谏官，谏官由宰相任命。[27] 

    宋朝谏官改由皇帝任命，他们就不再监督皇帝，反过来监督宰相。明代将御使台改为纠察院，专门监

察政府。但六部中的六科给事中对皇帝诏书仍有封驳权，算是对皇权的小小制约。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分权主要以君权与相权，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划分为表现形式。其中前

一种分权类似于现代政府中的“双头制”，如法国现行政体。根据法国现行宪法，总统拥有任免总理，主

持内阁会议，发布法律、法令，要求议会复议已通过的法律，以命令的形式宣布议会特别会议的召开和闭

会等权力。除了司法权以外，法国总统拥有超越政府之上的行政大权和一定的立法权，权力既大且实，和

我国汉唐时皇帝的权力有一定可比性。而法国总理为政府首脑，有权副署总统令，组织政府以及广泛的行

政方面的职权，这和我国古代宰相的权力也有一定的相似性。[28] 

    汉代以后，我国的决策执行权与监督权就正式分由不同机关行使，实现了在职能、权力和人员等三方

面的分离，和现代国家三权分立的方式相似。所不同的是，作为宪政国家一部分的分权是从总体上以对国

家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为目的而做出的政治安排，这三种权力的最终来源是人民，而我国古代无论决策执行

还是监督都直接或间接的对皇帝负责。（即使汉代御使大夫是对宰相负责的，可宰相仍须对皇帝负责）从

这种意义上说，我国古代皇帝是高度集权的。 

    三、关于法治 

    谈到法治，我们往往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

服从，而大家服从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很好的法律。[29]学界一般把第一层含义概括为法律至上，第二层

含义概括为良法之治。 

    在现代，法治的含义非常丰富，以至成了一个不能被随便定义的概念。[30]然而，正是由于这种丰富

性和复杂性使得我们在利用这一概念分析古代中国问题时不易找到一个合适的标准。为简化起见，我们采

用“法治” 的最一般的理解,即法治包含人民立法权、国家依法治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内容。[31] 

    法学界普遍认为，古代中国不存在法治。钱先生则认为，中国一直是存在法治的，而且往往因法治坏

事。他的论述如下： 

    中国政治，实在是一向偏重法治，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人治的事实化。何以

呢？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取决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以决定一切了。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

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万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能是法治，是制

度化。[32] 

    钱先生以我国古代官员的铨选制度作为我国强调法治的论据。他说，中国一切用人，全凭考试和铨

选，都有一定的客观标准，皇帝也只能依据当时的不成文法来选用，如是则演变成重法不重人。[33]而
且，考试制度逐渐细密化，有时反而失却其本义。[34] 

    钱先生还举出了明的名臣张居正的政治实践来说明我国古代对法治的重视。张居正既是内阁大学士又

是皇帝的老师，但由于明朝不设宰相，在法理上他也就不具有宰相的权力，但他却通过与太后、司礼监的

良好关系实际行使着宰相的权力，这就遭到了六部的强烈反对。从张的功业上讲，他是明朝的一大功臣；

但从法理上讲，他却是篡取权力的“权臣”。[35] 

    钱先生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古代中国,非常注重发挥法律的作用,法律对皇帝以下的大臣有很强的约束

力,政治惯例也往往被尊重。但这构成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吗? 



    第一,从皇帝个人权威与法律权威之间的关系看,从汉唐到明清,国家权力日益集中于皇帝,皇帝个人权威

不断加强,同时,法律权威不断被削弱。到了清朝,皇帝几乎拥有任意立法的权力,因此,法律的至上权威就不

可能建立起来。在这种意义上,古代中国不存在“法治”。 

    第二,从依法治理国家,反对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层次上,我们看到,封建统治者确实非常注重发挥

法律的作用,利用法律实施统治,但同时,皇帝往往还依靠大量的、单个的、具体的命令来治理国家,因言废

法的情况数见不鲜。古代皇帝的统治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成是依据法律执掌政权、行使国家权力的。 

    在古代中国,不仅皇帝拥有法外的特权、法上的权威,而且王公大臣们也往往拥有各种特权,如“官

当”、“八议”制度等等,这些都是由法律确定的特权,这与现代法治国家所主张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然

是格格不入的。 

    第三,现代法治要求人民享有立法权,这实际上成了判断一部法律是否“良法”的标准。现代国家已经将

对法律正当性的关注从内容上的实质判断转移到法律的制定者为谁的形式判断上来了。人民立法权的本质

在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应该在国家决策中得到体现和保障,而钱先生所说的中国一项政治制度往往延续千

年,是法治的体现,但实际上,这些延续千年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统治经验的总结，主要体现统治阶

级利益；在某一特定朝代,“先王之法”甚至往往会成为后代君主适应形势进行改革的障碍。 

    庞德院长说过：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永远不变。法律的稳定性为人类行为应遵守的规则提供了可

预期性，而法律的变动性往往是因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现代“法治”这种至少在形式上尊重公共意见的特

点与我国传统所谓“法治”的恪守儒家伦理和先王遗训的特征构成了鲜明对比。 

    四、关于宪法 

    关于宪法可以从三个层次理解其含义：第一，从内容上，宪法是规定国家统治机构的组织规范，特别

近代宪法以权力分立为中心；[36]第二，从形式上看，宪法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和基本原则的总体；[37]
第三，从价值追求层面看，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这是近代宪法与此前如古希腊，作为城邦组织法的

宪法的最重要的区别。 

    钱先生认为，古代中国既不是军人政治，也不是富人政治，而是士人政治，即只有读书人才能参与国

家政权。《周礼》是先秦时代的乌托邦，《唐六典》规定的政府各部门、组织的各项政权及人事，千余年

来均被引为规范，无多变更。[38]钱先生似乎认为，古代中国这种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以及政府组织自唐以

来的某种定型化就是古代中国的宪法，不过他并未挑明。 

    为了得到钱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确切看法，可以参看他另外的一本书《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在

这本书中，钱先生明确提出：传统所谓“选举”，以四书五经作为取士的标准，既是庙堂里统治全国的逻

辑，也是农村里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有如宪法。[39]另外，他认为，中国儒家思想类似一种宗教，也起

到了组织政府原则的类似于“宪法”的作用。他举了明代的政治风波“大礼仪”作为例证。[40] 

    关于古代有无宪法，学界并无定论。在当前，宪法学人谈到宪法的产生及其价值追求时往往谨慎地用

“近代宪法”这一话语，以避免误会。 

    一般而言，任何形式的组织和人类政府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组织起来的。有学者认为，这种规则就是

宪法。不能因为前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近现代性的宪法，就否认其存在宪法的事实。[41]在很大程度上，笔

者认同这一观点，即宪法不过是一套规则和习惯，不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法定的抑或超法定的，政

府都要据此处理事务。[42] 

    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中国国家政权只向读书人开放以及国家成文法背后的儒家伦理精神等就构成了

统治者在处理国家事务时不得不考虑和遵循的规则，[43]这些成文的规则或不成文的“潜规则”可以看成

是古代中国的“宪法”。即使是皇帝，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比如清末，废除科举制是“变法”的重要内

容，可是却造成了政府与人民见联系的断裂，反而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孙中山先生认识到科举传统的重

要性，提出的“五权宪法”，其中一权就是考试权。“文革”后，高考制度的恢复引起了多少平民子弟的

欢呼，配合当时特定的分配制度，再次打开了被“四人帮”关闭了的普通人依法、公平参与国家政权的大

门。当前正在实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古代科举制度“出口转内销” 的结果。[44]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古代中国也存在宪法，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科举选材制度。至于，我国古代宪

法是否还包括其他内容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 管华(1977─ )，男，河南信阳人，西北政法学院法学三系宪法学教研室教师，法学硕士。联系电

话：13201817218.电子信箱：gh_normal@yahoo.com.cn. 邮政编码：710063 

    [2]从清末的变法维新到“文革”后开始当前仍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可以看作是先进的中国人追求

政治现代化的努力。 

    [3]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153页。 

    [4]苏力先生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歇尔诉麦迪逊的故事》一文可以看作是有关制度产生个

例地生动阐释，参见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歇尔诉麦迪逊的故事》，载《比较法研究》

1998年第1期。 

    [5] [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页。 

    [6]毋宁说是近代的，因为本文所讨论的概念都是西方近代宪法学所关心的“经典”主题。 

    [7]钱穆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1页。以下不特别说明的，都来自该

书。 

    [8]第39页。 

    [9]第52页。 

    [10]第142页。 

    [11]参见吴大英等著：《比较立法制度》，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60-64页。 

    [12]这里采用通说，即我国封建社会止于清末。不同的看法已经很多，比如钱穆本书（第1页）、瞿同

祖（参见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他们都认

为，中国春秋以后，就不再属于封建社会了。 

    [13]第78页。 

    [14] [英]约翰.麦克里兰著：《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229页。 

    [15] [英]M.J.C.维尔著：《宪政与分权》，苏力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页。 

    [16]第3页。 

    [17]第5页。 

    [18]第29页。 

    [19]第38页。 

    [20]第40页。 

    [21]第42页。 

    [22]第43页，第79页。 

    [23]第78-79页。 

    [24]第110页。 



    [25]第147页。 

    [26]第80页。 

    [27]第80页。 

    [28]关于法国现行政体，可参考何华辉著：《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或

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57页。 

    [29]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30] 《牛津法律大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790页。 

    [31]周叶中主编：《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页。 

    [32]第174页。 

    [33]第56页。 

    [34]第87页。 

    [35]第112-113页。 

    [36][日]小林直树著：《宪法讲义》（上），东京大学1980年日文版，第10页。 

    [37]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宪法》，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38]第12页，第16页。 

    [39]钱穆著：《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76页。 

    [40]钱穆著：《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2页。 

    [41]江国华：《宪法哲学批判》，载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四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第5页。 

    [42]参见Francis D. Warmuch , The Origins ofModern Constitu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 
1949),p.3。 

    [43]参见梁治平：《“礼法”还是“法律”》，载梁治平著：《法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版，第37页。 

    [44]我国现行公务员考试制度取法于英美发达国家，而他们国家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却是在学习了明朝

的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来源：中国公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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